
 
 
二 零 一 六 年 七 月 五 日   文 件 T T  3 6 / 2 0 1 6  
討 論 文 件        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
衞 慶 祥 先 生 提 問  
 
“ 由 於 沙 田 區 的 違 例 泊 車 情 況 持 續 並 有 惡 化 跡 象，故 謹 提 出 下

列 問 題 ：  

 

( a )  在 沙 田 區 ， 違 例 泊 車 “ 黑 點 ” 及 違 例 泊 車 “ 情 況 嚴

重 ” 的 地 方 主 要 在 哪 裏 ？ 警 方 如 何 界 定 “ 黑 點 ” 和

“ 情 況 嚴 重 ” ？  

 
( b )  過 去 三 年，警 方 每 月 在 沙 田 區 就 違 例 泊 車 作 出 票 控 及

警 告 的 數 字 為 何 ？ 每 年 票 控 最 多 的 地 方 及 時 段 為

何 ？ 請 提 供 有 關 數 字 。  

 
( c )  當 局 對 付 違 例 泊 車 的 人 力 資 源 有 多 少 ？ 是 否 只 有 軍

裝 交 通 警 員 及 交 通 督 導 員 才 會 作 出 票 控 ？  

 
( d )  為 何 當 局 過 去 未 能 有 效 遏 止 或 抑 制 沙 田 區 的 違 例 泊

車 ？  

 
( e )  沙 田 區 長 期 出 現 違 例 泊 車 情 況 ， 導 致 庫 房 收 入 減 少 ，

審 計 署 曾 否 就 此 加 以 查 核 或 探 究 ？ 如 有 ， 在 過 去 三

年 ， 估 計 每 年 令 庫 房 的 收 入 減 少 多 少 ？  

 
( f )  當 局 可 有 任 何 改 善 方 案 可 有 效 控 制 沙 田 區 的 違 例 泊

車 情 況 ？ ”  

 
 
 
 
 
 （一） 



香 港 警 務 處 的 回 覆  
 
提 問 ( a )：  

 
警 方 會 根 據 路 面 交 通 流 量、地 區 的 特 色 (如 工 廠 區、商 業 區、食

肆 等 )及 違 例 泊 車 投 訴 數 字，去 定 立 區 內 違 泊 交 通 黑 點 的 位 置 。

而 沙 田 區 內 主 要 違 泊 集 中 於 食 肆 林 立 的 地 方 、 市 中 心 區 、 工 業

區 等 。 地 點 包 括 ： 沙 田 市 中 心 、 怡 成 坊 、 火 炭 工 業 區 、 石 門 工

業 區 、 大 圍 市 中 心 及 馬 鞍 山 市 中 心 等 。  
 
提 問 ( b )：  

 
過 去 三 年，警 方 每 月 在 沙 田 區 就 違 例 泊 車 作 出 票 控 及 警 告 的 數

字 如 下 ：  
 
二 零 一 三 年 沙 田 區 違 例 泊 車 票 控 及 警 告 的 數 字  

 一 月  二 月  三 月  四 月  五 月  六 月  七 月  八 月  九 月  十 月  十 一
月  

十 二
月  

總 數  

票
控  

4 , 9 0 7  3 , 9 4 4  4 , 5 3 4  4 , 3 2 4  5 , 0 7 4  5 , 2 4 8  4 , 5 3 8  5 , 6 4 7  4 , 8 3 0  5 , 5 1 2  4 , 4 8 0  4 , 3 7 9  5 7 , 4 1 7  

警
告  

8 4 5  9 5 8  9 1 9  9 2 0  9 0 5  8 8 0  8 9 4  8 9 1  9 0 1  8 8 4  8 8 3  8 3 0  1 0 , 7 1 0  

 
二 零 一 四 年 沙 田 區 違 例 泊 車 票 控 及 警 告 的 數 字  

 一 月  二 月  三 月  四 月  五 月  六 月  七 月  八 月  九 月  十 月  十 一
月  

十 二
月  

總 數  

票
控  

5 , 1 4 5  5 , 3 5 5  5 , 9 0 7  3 , 9 1 7  5 , 8 0 5  5 , 1 0 0  5 , 5 5 5  5 , 2 7 3  5 , 9 5 6  4 , 5 4 6  4 , 4 6 1  4 , 0 5 6  6 1 , 0 7 6  

警
告  

8 4 9  8 5 8  8 5 5  8 11  8 7 0  7 8 2  7 7 4  7 8 7  8 0 5  8 1 0  7 7 8  7 8 0  9 , 7 5 9  

 
二 零 一 五 年 沙 田 區 違 例 泊 車 票 控 及 警 告 的 數 字  

 一 月  二 月  三 月  四 月  五 月  六 月  七 月  八 月  九 月  十 月  十 一
月  

十 二
月  

總 數  

票
控  

5 , 7 6 7  6 , 1 3 9  5 , 8 8 3  5 , 4 4 2  5 , 8 0 2  6 , 5 5 2  7 , 1 0 4  7 , 1 0 1  7 , 0 6 0  6 , 7 0 6  7 , 1 8 4  6 , 9 9 0  7 7 , 7 3 0  

警
告  

7 6 0  7 9 8  9 3 1  9 8 0  1 , 0 1 3  1 , 0 7 6  1 , 0 8 1  1 , 0 7 3  1 , 0 6 0  1 , 0 5 8  1 , 11 8  1 , 1 4 0  1 2 , 0 8 8  

 
 
 
 
 
 
 （二） 



 
 

警 方 會 根 據 每 個 違 泊 黑 點 的 不 同 發 生 時 段 去 加 強 執 法 ， 而
大 多 嚴 重 違 泊 時 間 為 上 午 十 時 至 晚 上 八 時 ， 警 方 在 過 去 三
年 在 違 泊 交 通 黑 點 的 票 控 數 字 如 下 ：  

 
 2 0 1 3  2 0 1 4  2 0 1 5  
大 圍 市 中 心  7 , 3 4 4  6 , 2 7 4  6 , 2 11  
沙 田 市 中 心  2 , 0 6 5  2 , 0 0 3  2 , 4 7 8  
怡 成 坊  2 , 8 2 9  2 , 5 5 2  2 , 1 3 7  
火 炭 工 業 區  4 , 8 3 3  4 , 9 6 0  8 , 3 4 3  
石 門 工 業 區  3 , 3 6 2  3 , 1 3 6  4 , 1 4 2  
馬 鞍 山 市 中 心  6 , 9 1 7  6 , 3 3 0  7 , 8 1 5  

 
提 問 ( c )：  

 
維 持 道 路 安 全 及 交 通 暢 順 實 為 警 方 的 核 心 工 作 之 一。沙 田 警 區

於 處 理 區 內 交 通 問 題 時 ， 會 根 據 警 隊 「 重 點 交 通 執 法 項 目 」 對

違 泊 車 輛 採 取 相 關 的 執 法 行 動 。 新 界 南 總 區 交 通 部 、 沙 田 警 區

交 通 隊 及 沙 田 各 分 區 軍 裝 人 員 會 不 定 時 於 各 違 泊 交 通 黑 點 加

強 巡 邏 ， 疏 導 交 通 並 對 違 例 停 泊 車 輛 作 出 票 控 。  

 
提 問 ( d )：  

 
由 於 沙 田 區 區 內 有 多 個 大 型 商 場 、 工 業 區 及 食 肆 ， 因 此 吸 引 大

量 外 來 車 輛 進 入 沙 田 區 。 此 外 ， 在 上 述 地 方 的 合 法 車 輛 泊 位 並

不 足 夠 ， 引 致 違 例 泊 車 問 題 ； 沙 田 警 區 人 員 會 根 據 警 隊 「 重 點

交 通 執 法 項 目 」對 違 泊 車 輛 採 取 相 關 的 執 法 行 動 ， 保 持 道 路 暢

通 。  

 
提 問 ( e )：  

 
過 去 三 年 沙 田 區 的 違 例 票 控 數 字 分 別 為 ：  
二 零 一 三 年 5 7 , 4 1 7 張 ， 二 零 一 四 年 6 1 , 0 7 6 張 及 二 零 一 五 年

7 7 , 7 3 0 張。警 方 會 繼 續 對 違 例 停 泊 引 致 阻 塞 車 輛 嚴 厲 進 行 執 法

行 動 。  

 
 
 
 

 （三） 



提 問 ( f )：  

 
沙 田 區 持 續 不 斷 發 展 ， 人 口 及 基 建 對 道 路 系 統 帶 來 巨 大 的 壓

力 ， 香 港 車 輛 數 目 亦 不 斷 增 加 ， 但 合 法 的 泊 車 位 有 限 ， 迫 使 車

輛 需 要 停 留 在 路 面，而 引 致 道 路 擠 塞。根 據《 交 通 諮 詢 委 員 會 》

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提 交 的 《 香 港 道 路 交 通 擠 塞 研 究 報 告 》 ，

引 致 交 通 擠 塞 的 成 因 大 致 可 分 為 五 類，其 中 包 括 過 多 車 輛 在 路

上 行 駛 。 此 外 ， 違 例 定 額 告 票 多 年 來 未 有 提 高 ， 發 出 告 票 已 不

能 發 揮 應 有 的 阻 嚇 作 用 。 警 方 除 了 恆 常 嚴 厲 執 法 外 ， 各 政 府 部

門 長 遠 為 配 合 區 內 不 斷 發 展 的 道 路 改 善 工 程 與 區 整 體 規 劃 和

配 套 設 計 ， 也 是 對 沙 田 區 內 違 泊 問 題 的 有 效 方 案 。  

 
審 計 署 的 回 覆  
 
提 問 ( e )：  

 
審 計 署 就 提 問 ( e )  的 回 覆 載 於 附 件 。  

 
運 輸 署 的 回 覆  
 
提 問 ( f )：  

 
根 據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及 《 定 額 罰 款 (交 通 違 例 事 項 )》 條 例 ， 任 何

人 不 得 停 泊 車 輛 在 設 有 街 道 照 明 系 統 而 燈 與 燈 之 間 相 距 不 超

過 2 0 0 米 的 街 道 上 。 由 於 公 共 道 路 是 受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約 束 ， 警

方 可 以 根 據 有 關 法 例 進 行 執 法 。  
 
針 對 解 決 違 法 泊 車 的 問 題 ， 目 前 警 方 加 強 執 法 ， 對 違 法 者 直 接

作 出 有 效 的 警 誡 及 懲 罰，以 阻 嚇 違 法 者 再 次 作 出 同 類 的 違 法 行

為 是 一 個 行 之 有 效 的 做 法 。 運 輸 署 得 知 警 方 有 加 強 執 法 ， 打 擊

區 內 的 違 例 泊 車 。 運 輸 署 亦 積 極 配 合 警 方 的 執 法 行 動 ， 與 警 方

保 持 緊 密 聯 絡 ， 密 切 監 察 區 內 的 交 通 情 況 ， 必 要 時 採 取 適 當 的

交 通 管 理 措 施 ， 保 障 交 通 順 暢 和 行 人 安 全 。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7 0 / 4 5  

 
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 
 （四） 



附件


